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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农村村土土地地将将入入市市，，征征地地补补偿偿提提高高

经过了产权改革，农村的土地
产权就可以自由流转，农村的宅基
地也可以有比较好的市场，农村的
房地产跟城市的是统一的，也包括
劳动力，这样的话能更好地解放劳
动力，让人更好地迁徙。

农村的宅基地

将有好的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统一
城乡建设用地的提法，在北京
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
心主任楼建波看来，“指明了
一个方向，在规划和用途管制
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
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
形成权利平等、规则统一的公
开交易平台，建立统一土地市
场下的地价体系。”

“正在进行的《土地管理法》
的修改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
例》的起草，一个重点是要提高
征地补偿标准。”楼建波说，补偿
标准提高了，意味着国家征收集
体土地，再出让或划拨给使用

者，使用者的用地成本也会提
高，可能会使用地单位选择直接
取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
体用地的转让，或者说上市流
转，应该说是我国发展的一个方
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
部副主任张孝德说，农村集体土
地入市后，会增加土地市场的供
给，对房价会有一定影响。不过
他指出，房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比如说政府如何对土地定
价，还有政府土地收益费用等问
题掺杂在里面。“农村集体土地
入市对房价有影响，但可能不是
决定性因素。”

其实，集体土地入市由来
已久，农村土地隐形市场已相
当普遍。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
业兴起时，很多集体土地未经
审批被设定为建设用地，上世
纪90年代以来大量出现的“小
产权房”也是集体土地入市的
一种形式。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
地市场，意味着农村集体土地
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用地
市场，小产权房有了转正的可
能。”北京一位房产专家解读
说。

不过，楼建波表示，国土
部门曾经召开研讨会，表态说
对小产权房的处理肯定不能

“一刀切”，要根据每个项目的
不同情况，来区别对待。

楼建波分析说，处理小产

权房涉及到一个更高层面上
的公平原则问题。假设100个
公民里，有80个人诚实守法，
没有买，另外20个人具有“冒
险精神”，买了小产权房。如果
最后允许这20个违规购买小
产权房的人取得产权，那对80
个诚实守法的公民来讲是不
公平的，也会影响政府的公信
力。

楼建波说，“土地改革是
大事情，在这方面的改革，可
以用‘开弓没有回头箭’来形
容，要有序、有计划、分步骤地
去完成，需要设立很多前提条
件。”他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真
正被当成建设用地受青睐，也
多集中在郊区，农村土地入市
的具体实施可能不会在短时
间内全面推开。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
研究员刘山鹰说，城乡二元
结构是现阶段的大问题，农
民土地确权登记后可能会上
市交易，农村土地流转将成
常态，“征地政策会因此改
变，未来征地必须走购买和
市场化的道路。”刘山鹰说，
农民土地将升值，亿万农民
能因此共享改革成果。

张孝德也认为，农村集体
土地入市后，土地大量的收益
会回馈给农民、农村，同时盘
活了农村的土地要素，而且在
土地统一市场建立后，会形成
很多连带效应，比如农民和城
市之间要素的流动，“因为土
地流动，会带动人口、资源等
相关资源都盘活流动起来”。

山东省社科院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于向阳认为，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完成后，农民的土
地就有可能抵押、贷款，实现
产权收益，这赋予了农民更多
的财产权利，将使农民彻底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对城镇化的
推进也有巨大促进作用。

对于完善城乡一体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
毛寿龙认为，现在我们简单
地把人分为城里人和乡下
人，下一步应该强化身份证
制度，而非强化户籍制度，同
时，城乡土地要市场一体化，
其他要素也应统一管理。

毛寿龙还指出，城乡一
体化并不只是单纯的农村人
到城市里去，而应该是两者
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

小产权房有望得到解决 农村土地升值将让农民获益

农村土地入市会抑制房价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系，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进城乡
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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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学术界和党
政部门研究机构多年来一直呼吁，民间也有强烈的意愿。
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无疑将
极大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本报记者 孟敏 陈玮 高扩 赵兵

专家解读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

土地上获得的收益

将助农民进城买房

■陈宝存 亚太城市研究会房地产
分会会长

农民的财产权很大一部分是土
地财产，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将
会成为未来改革的方向。农村土地的
价格会越来越高，农民在土地收购、
征用阶段的收益可能会大幅度提高。
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收益使他
们有能力进城买房，农民带着土地财
富进城会成为一种趋势。

目前，城市土地属于国有，通过招拍挂可自由流转，农村
土地数量数倍于城市，但属于集体，要想流转只能通过征地变
为国有土地。

1

2 3

农村土地

属于集体所有

农农业业
用用地地

建建设设

用用地地

未未开开发发

用用地地

公公共共建建设设用用地地
集集体体企企

业业用用地地

农农村村住住

宅宅用用地地

征征地地

城市土地属于国有

通过招拍挂可自由流转


	A11-PDF 版面

